
《独立董事制度》修订案

（修改部分以黑体标注）

修改前条款 修改后条款 修订依据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提名人不得提

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或者有其

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关系密切

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

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独

立董事的权利。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提名人

不得提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或

者有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关

系密切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

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独

立董事的权利。

根据《公司

法》第六十

九条和第

一百二十

一条不设

监事会或

监事等规

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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